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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田家庵区史院乡小城镇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乡直有关部门：
现将《田家庵区史院乡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淮南市史院乡人民政府
2022年7月5日  

田家庵区史院乡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实施方案

为科学、规范、有序推进我区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2022年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结合我乡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遵循政府主导、城乡统筹、群众参与、循序渐进的原则，坚持以源头减量、控制增量、提升质量为目标，通过市场化运作在史院乡试点开展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逐步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进一步改善小城镇人居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二、试点范围

田家庵区史院乡全域。
三、工作要求
（一）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采取“二次四分法”，即源头分为“干垃圾”“湿垃圾”（厨余垃圾、有机垃圾、易腐垃圾），保洁员（分拣员）将“干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积极探索和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创新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运行管理模式。提供餐饮服务的酒店（民宿、饭店、摊点）、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部队、中小学校、医疗诊所、集贸市场、车站码头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要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二）分类收运。采取“二次四分法”方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时，应严格要求保洁员（分拣员）二次分拣，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二次污染。厨余垃圾直接收运至处理末端或转运（站）点，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分别投放至规定的垃圾收集容器或集中存放点，有害垃圾投放至暂存点。优化生活垃圾收运路线，健全与生活垃圾分类相衔接的收运网络，避免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后再混收混运。推进密闭分类收运车辆的普及，有效防控“跑、冒、滴、漏”，切实提高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设施及环卫器具配置的建设和管理水平。

（三）分类处理。按照四个分类标准，对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实行分类运输，运输单位配备符合要求的收集设备以及人员，收集车辆有明显的垃圾分类标识。厨余垃圾统一交由淮南国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有机垃圾、易腐垃圾就地进行堆肥减量处理。可回收物交由符合环保要求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或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处理；有害垃圾交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处理经营者进行处理；其他垃圾运送至淮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四、经费安排

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所需经费全额列入区级财政预算，每季度按照日常考核结果拨付。
五、实施步骤

（一）摸底准备阶段。确定招标项目的内容、服务范围、服务要求及服务期限；按照有关定额和作业标准，确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项目采购预算；确定作业内容及要求、考核办法等。（2022年6月1日至7月31日）

（二）公开招标阶段。负责制定招标文件；公开招标引进专业公司；确定合同条款，签订承包合同。（2022年8月1日至8月31日）

（三）全面实施阶段。中标企业完成设备采购、完成管理人员和保洁职工的教育培训，并分配到岗，全面开展工作。（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乡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创城办、财政所、城管执法中队、市容所等为成员单位的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推进措施，切实发挥领导小组作用，扎实推进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二）加强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政策，广泛组织居民和属地企事业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文明习惯，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三）严格管理考核。要成立专门管理考核队伍，制定考核措施，细化考核标准，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对工作推进快、质量高、运行好的村给予通报表彰，对重视不够、推进不力的给予通报批评。创城办、城管执法中队、市容所要加大工作督查指导力度，确保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工作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1

